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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为促进我国居民住宅市场的健康发展，经国务

院批准，对个人出售住房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有关问题规

定如下: 1.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出售自有住房

取得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个

人出售自有住房的应纳税所得额，按下列原则确定: (1)个人

出售除已购公有住房以外的其他自有住房，其应纳税所得额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确定。 (2)个人出售已购公

有住房，其应纳税所得额为个人出售已购公有住房的销售价

，减除住房面积标准的经济适用房价款、原支付超过住房面

积标准的房价款、向财政或原产权单位缴纳的所得收益以及

税法规定的合理费用后的余额。 已购公有住房是指城镇职工

根据国家和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城镇住房制度改

革政策规定，按照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 经济

适用住房价格按县级(含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

确定。 (3)职工以成本价(或标准价)出资的集资合作建房、安

居工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以及拆迁安置住房，比照已购公

有住房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3.为鼓励个人换购住房，对出售

自有住房并拟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按市场价重新购房的纳税

人，其出售现住房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视其重新购房的

价值可全部或部分予以免税。具体办法为: (1)个人出售现住

房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应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前，

以纳税保证金形式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O税务机关在收



取纳税保证金时，应向纳税人正式开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纳税

保证金收据"，并纳入专户存储。 (2)个人出售现住房后1年内

重新购房的，按照购房金额大小相应退还纳税保证金。 购房

金额大于或等于原住房销售额(原住房为已购公有住房的，原

住房销售额应扣除已按规定向财政或原产权单位缴纳的所得

收益，下同)的，全部退还纳税保证金.购房金额小于原住房销

售额的，按照购房金额占原住房销售额的比例退还纳税保证

金，余额作为个人所得税缴入国库。 (3)个人出售现住房后1

年内未重新购房的，所缴纳的纳税保证金全部作为个人所得

税缴入国库O (4)个人在申请退还纳税保证金时，应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供合法、有效的售房、购房合同和主管税务机关要

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证明材料，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方

可办理纳税保证金退还手续O (5)跨行政区域售、购住房，又

符合退还纳税保证金条件的个人，应向纳税保证金缴纳地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纳税保证金。 4.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

、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继续免征个人所得

税。 5.为了确保有关住房转让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得到全面、

正确的实施，各级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应与税务机关加强协

作、配合，主管税务机关需要有关本地区房地产交易情况的

，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应及时提供。 6.根据财税[2003]123号

文件，个人现自有住房房产证登记的产权人为1人，在出售

后1年内又以产权人配偶名义或产权人夫妻双方名义按市场价

重新购房的，产权人出售住房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

以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建设部《关于个人出售住房

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278号)

第三条的规定，全部或部分予以免税.以其他人名义按市场价



重新购房的，产权人出售住房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

予免税。 【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更多资料请访

问百考试题注册税务师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